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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个人所得费用扣除标准调整改革过程 
1993年10月31日原主席令12号《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工资薪金所得，以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800元后
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2005年10月27日主席令44号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重新规定，工资、薪金所得，以每月收入额减
除费用1600元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2007年12月29日主席令85号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第六条第一款：工资、薪金所得，以每月收入额
减除费用2000元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说会议作出的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是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三次对修改这部法律作出决定。从表面上看，它适应了居民基本生活消费支出增长的新情况，减轻了
中低收入者的纳税负担，但在实际意义上，它只解决了一些问题，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亟待我们去探
讨和解决。本文将对这些深层问题的关键点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与解决方案。 
二、个人所得税制本身存在的问题 
（一）在税率设置方面的不公平 
具体表现在税率结构繁杂多样，边际税率过高。2008年3月1日我国个人所得费用扣除标准调整至2000
元，但新《个人所得税法》对原来的税率设置基本上保持不变。工薪所得适用9级超额累进税率，最高
边际税率达45%；薪所得和劳务报酬所得同为纳税人的劳动报酬所得，但两者适用的税率形式和实际的
税收负担却存在较大的差别，由于劳务报酬所得的适用税率为20%，且一次性收入畸高时，还要加成征
收，致使多数时候劳务报酬所得的税负重于工薪所得；第三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
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适用5级超额累进税率。在这种高边际税率、多档次的累进税率结构中，税率
对某些纳税人群产生很大的影响，影响社会的稳定。 
近几年来，个人工资收入的增长以及税务机关加强工薪所得个税征管，工薪所得成为个人所得税的主
要收入来源项目，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平均增幅为34.6%，最高边际税率为45%，造成了纳税工作复杂
化，并且极易诱发纳税人逃税的欲望。 
在《中国证券报》2008年3月3日版中有这样一则报道：全国政协委员、德意志银行环球银行业务亚太
区总裁张红力和全国政协委员、玖珑纸业董事长张茵都认为，如果税率过高，国际上的优秀企业和人
才就不会选择在中国发展。他们都建议要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 
张红力认为，个税问题正成为制约中国发展的新瓶颈。 
张茵说：“按中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计算方法，个人每月收入超过人民币10万元，即以累进税率45%征
税，而且没有合理的退税、免税政策，这高过许多欧美发达国家的最高税率。” 
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率相较与其他地区国家，存在一定的不合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我国经济的发
展，导致一系列“社会效应”。 
（二）在征税范围方面的不公平 
2008年新《个人所得税法》仍规定：对非独立劳动所得（工资、薪金）按5%～45%的9级超额累进税率
征税；对独立劳动所得（劳务报酬）按20%的比例税率征税，对一次收入畸高的可以实现加成征收；对
经营所得（生产、经营所得和承包、承租经营所得）按5%～35%的5级超额累进税率征税；对资本所得
金所得及其他证券交易所得和保险业带有投资、分红性质的险种的投资分红所得不征税，而对农民或
工薪阶层几分几毛的利息所得却要征税。笔者认为，资本所得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大于劳动所得，付出
的代价小于劳动所得，与必要生活费用的相关程度低于劳动所得。个人所得税制这样的规定有违税收
的纵向公平。 
（三）在免税额方面的不公平 
2008年3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将我国居民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的免税
额调整到2000元。这个免征额对中国的任何一个居民都是一样的，表面上似乎是公平的，但实际上并
不公平，因为人们的生存条件及社会保障有很大的差异。例如，对农民的免征额是2000元，对国家职
工的免征额也是2000元。因为国家职工有良好的社会保障，个人收入是实实在在的净收入；而农民则
既无就业保障和医疗保障，又无养老保障，个人收入需用农产品折算，存在很强的不确定性，所以200
0元免征额对农民来说并是不公平的。此外，一个作为家庭经济支柱的人与一个只需养活自己个人所
得，实际上就有很大的差异，所以这是公平中存在的不公平。不能体现“量能负担”的原则，其纵向
公平性也就无从体现。 
（四）税率设计复杂增加征纳成本 
1.增加税务机关的征收成本。2008年3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税率还是分项
设计，不同项目适用的税率高低不同，高低不等的收入采用多档次累进税率。随着所得来源渠道的变
化和收入分配形式的多样化，所得项目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为实现税收“量能负担”的公平原则，
税务机关要消耗大量的精力认定个人收入的各项应税项目与各等收入的适用税率，这无形之中就增加
了征管操作的复杂性和征收成本。 
2.增加纳税人的奉行成本。现行个人所得税分类课征模式对不同所得依据不同的税率，采取不同的计
算方法。这种办法虽然有利于实行源泉扣缴，但对纳税人来说却是复杂而又繁琐的纳税方式。我国个
税采用归项目、多档次的累进税率结构，纳税人所适用的税率要随收入高低和项目发生变化，在利益
的驱动下纳税人就可能千方百计地利用这种税法体系中存在的空隙转移分解所得数额、变换所得形式
以套用低税率来规避税收，达到税收支出最小化，这也增加了纳税人的奉行成本。 
三、完善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的构想 
（一）税前费用扣除制度应规范化 
不同的纳税人取得的应税所得所花费的成本和费用不相同，为此费用扣除应有所区别。具体从以下几
方面着手： 
1.应按照地区间不平衡状况，制定不同的扣除标准。在合适的情况下可以考虑调增扣除标准，比如300
0或5000等，这也是今后我们考虑的一个重要方向。 
2.应考虑家庭负担的差异，制定出有家庭负担与无家庭负担的不同的扣除标准（如赡养父母的家庭和
不需要赡养父母的家庭）。 



3.对生活费给予的扣除，应是浮动的，随国家汇率、物价水平和家庭生活费支出增加等诸因素的变化
而变化。同时，还要统一中外纳税人的扣除标准，实行“国民待遇”。 
（二）修改税率 
减少税率级次，降低边际税率，减少税制的复杂性与税收征管成本，以防止纳税人偷漏税以及高薪人
员（高级管理人才）的外流。 
参照美国及世界其他各国的税率，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作出相应调整。劳动所得和经营所得应采用相
同的超额累进税率，税率级次可削减为3～4级，最多不超过5级，最高边际税率也应向下适当调整，这
样可以降低税制的复杂性，减少税收工作量，降低征管成本。如：工资薪金所得、生产经营所得、劳
务报酬所得、财产租赁所得等具有较强连续性或经常性的收入列入综合所得的征收项目，实行统一的
累进税率，可以改为5%、10%、20%、30%的四级超额累进税率；财产转让、特许权使用费、利息、红
利、股息等所得，按比例税率实行分项征收，税率统一定为20%。可以借鉴米尔利斯的倒“U”理论，
对中等收入者适用相对较高的税率，对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适用相对较低的税率，顺应世界税制改革
“低税率、宽税基”及税制简便的浪潮，让我国更好地与国际税制改革接轨。 
（三）实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相结合的混合型税制结构模式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实行分类与综合所得税制是对某些应税所得，如工薪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等实
行综合征收，采用统一的费用扣除标准和税率，对其他的应税所得分类征收，或对部分所得先分类征
收，再在年终时把这些已税所得与其他应税所得汇总。凡全年所得额超过一定限额以上的，即按规定
的累进税率计算全年应纳所得税额。并对已经缴纳的分类所得税额，准予在全年应纳所得税额内抵
扣。 
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相结合，即分步实行分类综合所得税制，对不同收入采取不同的税率，对综合所
得实行超额累进税率，对分类所得实行差别比例税率。 
这种兼有分类所得税制与综合所得税制之长的征税制度，能覆盖所有个人收入，避免分项所得税制可
能出现的漏洞，又可以稳定税基，使个人所得税的调节更为公平，比较符合我国目前的征管水平。 
（四）拓宽征税范围，增加资本所得的税负 
据最新资料显示，进入2008奥运年后，股价、房价和物价“3价节节高”。股票的一级、二级市场明显
分化，一级市场没有风险，而获利丰厚，进入2000年初时的收益率已经高达20～25%，资本利得达千亿
元，发展至今增展趋势愈加明晰化；个人转让股票利得，往往获利数百万、千万元，我国可借鉴国际
上对股票转让利得实施特殊征税办法的经验，按照股票持有期的长短和利得的大小，征收不同的个人
所得税，以调节过高收入，并改善二级市场的投资环境。对其他证券交易所得，买卖证券基金的所
得，保险业带有投资、分红性质的险种，及其投资、分红所得，也可以列入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范围。 
（五）奖励诚信纳税、加大惩罚和检查力度 
对依法诚信纳税的公民，确立相应的奖励制度，课借鉴税收法制健全的国家和地区的做法；严厉惩处
逃税者，增大逃税者的预期风险和机会成本，形成强大的威慑。对偷税、漏税、逃税者的惩处制度
化、规范化，减少人为因素和随意性。 
（六）考虑以家庭为单位进行个税征收 
从当前发展来看这是一项远期工程。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公民的纳税意识逐步增强，我们
可逐步尝试将个人所得税从分类所得课税转向综合课税。届时将纳税人的全部收入合并在一起，全额
按照超额累进税率的规定计算应纳的个人所得税，同时考虑其他如夫妻合并申报问题。《南方都市
报》2008年3月4日报道： 
“两会”开幕，各方热议税收体制改革。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免征额从1600元上调至2000元再次成为
讨论热点。 
首次当选全国政协委员的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表示：以家庭为单位和根据地区情况来分别制定个人
所得税起征点的想值得探讨，但根据目前的状况还存在一定的问题，特别是管理成本过高和人口的流
动性问题，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征收还力所不及。 
对于个税改革的方向，中央财经大学院长助理郑榕教授认为“中国税制体系、统计方面和美国、日本
等其他国家有差距，以家庭为单位计税值得探讨，是个税改革的根本方向”，她和贾康等专家也都认
识到，这在实施过程中仍有很多的障碍和问题需要解决。 
四、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后的影响与展望 
从个人所得税改革历程可以看出，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改革是随各国的具体国情、经济发展变化的。我
国的个人所得税改革也要依据经济发展水平、收入分配结构、公民的纳税意识、征管水平的高低来确
定一个合理的进程，逐步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制。 
1.近期目标。调整工薪所得的适用税率与累进税率的多级次。调整现有的级距，扩大低收入档次的级
距，降低边际税率，适当调增起征点到3000或5000等，使得我国个人所得税更好地发挥其调节作用。
合理的税率也能吸引国际上的优秀企业和人才选择在中国发展，促进我国经济的繁荣发展。 
2.中期目标。我们要不断提高征管水平、改善社会征管环境，稳定个人所得税的税基，并使个人所得
税的调节更为公平，特别是对目前的高低收入悬殊较大的群体的调节作用。 
3.远期目标。在我国的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时，不断增强公民的纳税意识，建立健全全国联网的税收
征管系统。顺应世界税制改革浪潮，让我国更好地与国际税制改革接轨，促进自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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